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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度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業務補助整合計畫」 

申 請 作 業 說 明 

一、緣起： 

(一)為使各縣市就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之醫療健康照護相關業務

能整體思考、通盤規劃資源配置，自 109 年度起採以「縣市」

為單位，提出整合型申請計畫方式進行審核。 

(二)依據本部 114 年 8 月 29 日衛部會字第 1142460600 號函檢送

本部 115年度預算案（含一般性補助款）編列補助地方政府經

費明細表暨同年 9 月 3 日衛部照字第 1141561136 號函請各縣

市辦理「115 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助

整合計畫」及「衛生所（室）重擴建暨空間整修（修繕）工程

計畫」增編預算辦理。 

二、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業務補助整合計畫」(以下稱原民

及離島地區補助整合計畫)之子計畫計 8項：  

(一)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營造計畫。 

(二)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就醫及長期照護資源(含社福機構)使用

交通費補助計畫。 

(三)原住民族地區孕產婦產前檢查及生產交通費補助計畫。 

(四)離島地區嚴重傷病患自行搭機(船)來臺就醫交通費補助計畫。 

(五)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資訊設備、巡迴醫療(機)車及醫療儀器補

助計畫。 

(六)離島地區醫療院所提升優質照護服務計畫。 

(七)屏東縣緊急醫療救護船船舶管理計畫。 

(八)離島地區急重症空中轉診後送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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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補助申請作業說明： 

(一)申請單位：以「縣市」為單位統一辦理適用計畫項目經費申請。 

(二)申請作業時程： 

工   作   項   目 作 業 時 間 執 行 單 位 

1、地方政府提送計畫 114年11月25日前 各縣市政府衛生局 

2、本部辦理計畫審查 114年 11-12月 衛生福利部 

3、本部辦理計畫核定 114年 12月 衛生福利部 
 

(三)申辦作業說明： 

1、申辦所需提送文件： 

(1)申請函。 

(2)原民及離島地區補助整合計畫書〔含各項補助申請計畫

書及衛生所(室)醫療相關設備更新申請表、估價單〕。 

(3)補助整合計畫書各子計畫補助申請送核查檢表。 

2、原民及離島地區補助整合計畫書提報注意事項： 

(1)計畫書內容包含以下 5 部分： 

A、115 年度「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業務補助整

合計畫」補助申請總表。 

B、各項申請補助計畫聯繫窗口。 

C、背景現況說明： 

(A)以「縣、市」為單位。 

(B)以原住民族或離島地區「鄉、鎮」為單位。 

D、施政目標。 

E、115年度各項補助申請計畫(申請)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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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計畫項目及補助額度： 

各縣市計畫項目及補助額度依本部「115年度衛生福利部

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

務預算分配表(整合補助計畫版)」辦理。 

(3)其他： 

A、「背景現況說明」及「施政目標」採標準化提供，統一

於「衛福部網路整合服務系統」之「縣市鄉鎮背景資

料管理」項登錄資料，並於「S.統計報表」項之「補

助整合計畫表件列印」產製文件。 

B、原民及離島地區補助整合計畫書須依「原住民族及離

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助計畫補助規範說明」及

「115 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

助整合計畫書範例」規定製作，提送時，須同時提供

「紙本」及「可供編輯之電子檔」。 

C、各縣市衛生所(室)資訊設備、巡迴醫療(機)車及醫療

儀器設備更新(含汰換、新購、增購)之申請，須於「衛

福部網路整合服務系統」之「B.預算需求管理」項登

錄「更新申請」資料後，於「S.統計報表」項之「補

助整合計畫表件列印」產製文件並核章。 

四、其他事項： 

(一)本案計畫核定方式，亦以「縣市」為單位核定。 

(二)計畫核定後，後續撥款、核銷相關作業仍依現行作業(按計畫

別)方式執行。 

(三)115年度地方政府財力分級，因財政劃分法修正，迄今尚未公

告，惟各子計畫自籌款仍應依縣市新財力分級編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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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項補助計畫申請承辦窗口： 

補助計畫名稱 承辦人 電子信箱 

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部落社區健康
營造計畫 

姓名：李姿瑤 

職稱：研究助理 

電話：02-8590-7116 

nhleezuoyao@mohw.gov.tw 

原住民族地區原住民就醫及長期照護
資源(含社福機構)使用交通費補助計
畫 

姓名：蕭雯婷 

職稱：專員 

電話：02-8590-7152 

nhwenting@mohw.gov.tw 

原住民族地區孕產婦產前檢查及生
產交通費補助計畫 

離島地區嚴重傷病患自行搭機(船)
來臺就醫交通費補助計畫 

離島地區醫療院所提升優質照護服
務計畫 

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資訊設備、巡
迴醫療(機)車及醫療儀器補助計畫 

姓名：曾晨 

職稱：研究助理 

電話：02-8590-7153 

nhnatalie@mohw.gov.tw 

屏東縣緊急醫療救護船船舶管理計
畫 姓名：蔡佳妤 

職稱：專員 

電話：02-8590-7111 

nhchiayu@mohw.gov.tw 
離島地區急重症空中轉診後送相關
計畫 

六、參考文件及書表格式： 

(一)附件 A：115 年度本部補助地方政府辦理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

醫療保健服務業務預算分配表。 

(二)附件 B：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助規範說明。 

(三)附件 C：115 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助

整合計畫書範例。 

(四)附件 D：115 年度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醫療保健服務業務補

助整合計畫各子計畫補助申請送核查檢表。 


